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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荣有：经济伦理建设的制度安排

  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、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J·M·布坎南指出，社会哲学家的任务是拟订一种制度化结构，这种结构能够控

制人的道德追求和效率追求，以便两个目标同时得到实现，并促成一个“更好的”世界，使人们能够在一个实际上受局限的方面不受挫折地

达到他们的目的。布坎南虽没有具体阐述如何实现对于市场行为的制度化控制，但至少给我们以这样的提示：可以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，

将人的道德追求与市场经济的效率追求协调起来，以促成市场行为的个人性、自利性和社会性、公利性的和谐。  

 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。人们的经济伦理观念和经济伦理准则是与一定的社会存在相适应，并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发挥作用的。制度

通过社会组织的强制作用，建立并形成一定的社会行为模式，构成一种规范化、秩序化的社会组织系统。这个社会系统就是我们生存的社

会环境。这个社会环境的状况如何，将直接或间接地制约经济伦理原则的作用。在存在着良好市场秩序的情况下，人们可以根据惯例对他

人的经济行为的可能性作出判断，从而使市场机制得以持续良好地运行下去。当这种固定化、秩序化的行为方式受到破坏，制度因素不能

发生作用时，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秩序将不复存在，正常的交换关系就难以维系，非正常的交易却大行其道。这时，我们常常听到人们

在诅咒参与市场交易的人缺乏起码的良心，期望良心发挥作用，期望良心能校正人们的不道德行为。但仅靠良心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建立完

备的市场交易体系，需要严格地执行有关制度，形成良好的市场交换的秩序。只有在良好的社会秩序中，讲文明、讲道德、讲信誉的经济

行为才能受到人们的关注，并被人们所广泛地追求。  

  制度使人们把遵循制度的强制经济行为转化为一种习惯经济行为，当遵循制度成为惯例，而违背制度成为少有的例外时，外在的制度

约束就内化为个人的自我约束。个人行为是由制度所决定的，行为的无序与错乱，其本身也反映出制度的不健全。邓小平说过，“制度好

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，甚至走向反面。”良好的制度规范会鼓励人们自觉地“抑恶从善”，而不

良的制度则为“从恶”提供方便，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“行善”的愿望和动机。因此，我们不但要注重价值引导与精神塑造，更要重视合

理的社会结构与恰当的社会行为规范的作用。只有当社会能为其成员提供如黑格尔所说的“活的善”的社会伦理和制度规范安排，且有恰当

的保证手段引导民众向善的方向发展时，其成员才能表现出普遍的德行状态，并稳定地向着拥有德性过渡。  

  制度化、秩序化的行为是习惯性的行为，而习惯性的行为也是可预见性的行为。制度可以给人们提供他人行为的预期信息。在市场经

济条件下，企业如果充分应用习惯、制度给人们带来的信息，将有助于减少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，从而最大可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，降

低市场交易的费用。这既可以促进市场主体积极从事制度建设，培养人的良好的消费习惯和其他习惯，倡导文明的社会行为方式，也有助

于加强经济伦理建设。  

  由于人的机会主义倾向，个体的道德觉悟和道德意志往往是有限的，这在新旧伦理观念冲突、是非善恶界限模糊的经济体制转型时期

尤其如此。而制度确立起一系列明确的经济伦理规范，给个体经济行为以必要的外部约束，告诉人们什么是应当做的和不应当做的，什么

是可以做的和不可以做的，并提供充分的说明，就能提高个体的道德觉悟，强化个体的道德意志，帮助个体确立正确的价值观。  

  经济伦理建设的制度安排，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入手：  

  一是建立有效的社会公正保障机制。要通过制度安排，有效地保障和维护社会的公平、正义与秩序。社会应当为公民提供公正的生存

环境，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，使社会的善指向德福一致，成为人们谋取现实利益的有效途径与方法。如果说个人负有支持制度的义务，那

么制度必须首先是正义或接近正义的。如果不能通过制度安排维护社会经济的公平与正义，一些人可以通过不道德的甚至是不合法的手段

获得可观的收益，经济伦理便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。因为社会不公平恰恰是引发不道德的重要原因之一。经济伦理有赖于体现公平与正义

的社会秩序的支撑。  

  二是健全有序的伦理规范“制度化”机制。一切经济伦理规范都将尽可能成为一种可操作的“制度”，都要能够落到实处，而不是一种空

洞的“应当”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经济伦理规范将越来越接近于法律。过去我们谈经济伦理建设，较多地从思想意识层面出发，忽视了经

济伦理在规范层面上的机制性特征；往往过于强调自律性的一面，忽视了他律性的一面。这样，经济伦理往往只表现为一种软约束，缺乏

社会强制力，这是当前经济伦理失范的原因之一。所以，我们要加强经济伦理的制度化建设，增强其硬约束力。操作中的指导原则应定位

于使经济伦理价值具体化，使经济伦理要求规范化，增强其可操作性，同时建立经济伦理执法监督机制。制定或确认经济伦理行为准则，



并辅之以监督社会成员不遵守这些准则的事后惩罚措施，包括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惩罚；在保留经济伦理形式的基础上，把一些带有普遍性

的经济伦理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，使经济伦理价值得到经济伦理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双重确认，增强其硬约束力，发挥经济伦理与法律的互

补作用。  

三是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机制。通过制度安排保证具体的道德的经济行为获得较大收益，使败德的经济行为付出极大的成本（代

价），使道德经济行为收益和败德经济行为成本内化或部分内化。不能使违反道德的经济行为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为，更不能使遵从和

弘扬道德者总是成为事实上的吃亏者。应当努力构建起依靠赏罚严明的机制调节分配的公正的社会结构，在宏观上创造“老实人不吃亏”的

良好环境，使人们通过生活体悟到，德行既是美好的，也是有利的。四是完善合理的利益制约机制。通过相应的社会组织和机构建立利益

制约机制，为人们进行善恶选择提供制度保障。利益制约机制的建立一方面是使利益关系处于规范和调节之中，保证合理、正当的利益的

实现与履行。同时，对于利益失衡进行制约和监督。另一方面，对于社会和人民群众倡导的善行给予保护和奖励，对于危害社会发展和人

民利益的恶行进行相应的惩罚。一个社会建立起有效的扬善惩恶的机制，不仅可以为解决善恶冲突提供保障，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社

会风气的好转。 

文章来源：http://ww2.sjzc.edu.cn/MALIEBU/jiaoxueziliao/malieyuanli/14.ht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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